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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原审计署副审计长刘鹤章在江苏省代表团审议“两院”报告发言时，

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他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要求，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大力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检察工作，推进司法

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两院”报

告对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去年“两院”围绕自己的执法主体在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方面，在开展司法大

检查、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对下级法院和检察院指导、加强司法部门相互监督方面都有明显成效，“两院”对今年的工

作安排提出了明确的意见，重点选得很准，也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围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人民合法利益，选择

的都是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工作安排意见是可行的。  

刘鹤章针对今年“两院”的工作报告，就“两院”如何公正执法、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提出了几条意见和建议。 

一是如何看待司法质量问题。审判质量应该通过人民来信提出申诉和申请再审法院受理的数量和比例、对有错误的判决

事项进行改判的数量和比例、接受抗诉案件中原判正确维持原判的案件所占的比例等指标来体现，还应该包括上级法院

对下级法院监督检查时发现错判的案件数量。检察院进行诉讼监督的质量，体现在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时发现应当立案

而未立案的数量及其占总立案案件数的比例、起诉案件中法院受理的数量和比例、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提出抗诉的数

量、抗诉后依法予以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数量等指标。司法质量还应该从双方有关情况的数字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说明，

并在报告中予以体现。 

二是如何看待司法效率问题。法院的工作效率应主要体现在上诉案件受理的数量和比例、受理案件中审判的数量和比

例、审结的数量及其占立案数的比例等指标上。检察院的工作效率应体现在受理数量和比例、诉讼的数量和比例、批捕

的数量和比例等指标上。希望今后“两院”报告中能够对这些指标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以能更好地反映司法质量和效

率的提高以及改进情况。 

三是在报告中对涉及法院和检察院两家有关联的问题应适当进行一些说明。两个报告中的有关问题和数字应该相互衔

接，相互呼应。如检察院的抗诉问题，两个报告之间数字应该衔接，检察院的抗诉案件数量和法院的审结抗诉的数量之

间是什么关系，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的案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人们对法院的判决异议较大，而检察院的抗诉率又很低，

予以维持的比例和检察院撤回抗诉的比例说明了什么，对抗诉成功的案件是否说明原来法院审判工作的错误，是否应该

追究责任，并提出今后改进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两院”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人员培训教育，追究责任，加强惩处，

提高队伍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四是希望今后“两院”报告中能够就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人员构成和犯罪原因、犯罪的特点方面向大会进行较为详细

的分析。特别要说明其他管理部门应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促进全社会都来共同预防各种犯罪活动的产生和蔓延。经

过分析也便于有关部门利用这些分析资料加强和改进自己的工作，预防各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五是建议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检查和指导，督促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提高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效率。法

院每年还应选一些重点问题对下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希望今后在报告中予以体现。  

(本报记者 王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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